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额市监处罚〔2026〕47号

当事人：额敏县鸿盛饮用水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21L45134945E                                  
住所（住址）：额敏县霍吉尔特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某某                          

2026年2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智慧系统向我局推送额敏县鸿盛饮用水厂涉嫌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饮用天然水）案件线索，2026年2月6日，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261090

1270）,判定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不合格。经局领导批准，同意立案调查。                                                        

经查明：2024年6月22日，当事人生产“双五冰泉”双五饮用天然水732瓶，规格为355ml/瓶，2024年6月25日、26日当事人对外售出上述饮用水720瓶，销售价格为0.75元/瓶，销售金额540元。2026年1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塔城市金盛自选超市对当事人生产的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进行抽样检验，并于2026年2月3日出具《检验报告》（№：2610901270），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溴酸盐项目不符合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在生产该批产品后用于自检使用12瓶。2026年2月6日，当事人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对外发出召回公告，经召回公告期，共召回该批双五天然饮用水21瓶。违法所得：（720瓶-21瓶）×0.75元/瓶= 524.25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质及食品生产许可资质；                                     
证据二：经营者刘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调查人的身份；                                               

证据三：现场笔录1份3页，证明当事人生产双五饮用天然水的情况、现场检查的情况；                                 

证据四：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情况；                                                 

证据五：当事人2024年6月22日生产355ml/瓶双五饮用天然水的检验原始记录单、检验报告复印件各1份，证明该批饮用天然水出厂检验及生产数量情况；                              
证据六：成品入库记录表1页，证明当事人生产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入库情况；                                             
证据七：销售台账记录表1页。证明当事人销售将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销售情况；                                     
证据八：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检验报告》1份4页，检验结果通知书确认收到回执单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的双五饮用天然水经检测被判定不合格，收到该检验报告的情况；                                               

证据九：询问笔录1份共4页，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的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的生产经营情况；                          

证据十：当事人2024年6月22日生产355ml/瓶双五饮用天然水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生产该批水的情况属实；      
证据十一：当事人提供召回公告、召回报告各1份，证明当事人开展产品召回情况；                                                   

证据十二：销售票据1张，证明当事人向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乡政府销售120瓶该批双五饮用天然水的事实。            

证据十三：《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塔额市监协查〔2026〕食生01号），调查塔城市金盛自选超市经营的当事人2024年6月22日生产355ml/瓶双五饮用天然水情况；                                                      
证据十四：“塔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塔额市监协查                                                          〔2026〕食生01号《协助调查函》的回函”及附件共14页，证明塔城市金盛自选超市经营2024年6月22日生产355ml/瓶双五饮用天然水情况。                                                          

以上证据由执法办案人员依法收集，并经证据提供人和当事人签字确认质证，未提出异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办案机构认为可以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根据以上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3月13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额市监罚告〔2026〕43号），就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进行了告知。当事人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也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饮用天然水）的行为。                                                      
鉴于本案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本局调查，如实陈述其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及时主动实施食品召回，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减轻或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七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行政处罚：（四）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七）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八条第七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行政处罚：（八）当事人有两项以上从轻行政处罚情节的”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第二款“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2024年6月22日生产的不合格双五饮用天然水21瓶(规格355m1/瓶)；

没收违法所得524.25元；

3、处罚款10000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额敏县支行（银行地址：额敏县文化路,账户：额敏县财政局，账号：3007030129000009979）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四)项的规定，本局将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规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额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额敏县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